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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环审〔2020〕22 号

郑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《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X射线现场探伤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版）》的批复

河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由郑州春实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河

南安特检测有限公司 X 射线现场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

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局核与辐射环境管理

处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位于郑州市中原区，拟购Ⅱ类射线装置 X 射线探伤

机 3 台开展现场探伤活动。项目不新建 X 射线探伤室，探伤为野

外现场探伤，探伤机日常不使用时存放在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

152 号院库房内。项目总投资 3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 万元。

二、该《报告表》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建设项

目环境管理规定，评价结论可信。我局批准该《报告表》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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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境

保护对策进行项目建设。

三、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业经批准的《报告表》，

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。

四、你单位应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

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

入使用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（一）向设计单位提供《报告表》和本批复文件，确保项目

设计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，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

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。

（二）现场探伤作业时，将作业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

μSv/h 以上的范围内划为控制区，控制区边界悬挂清晰可见的“禁

进入 X 射线区”警告牌；控制区边界外，将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

率大于 2.5μSv/h 的范围划为监督区，边界悬挂清晰可见的“禁

无关人员禁止入内”警告牌，必要时设专人警戒。探伤人员佩戴

个人 X 剂量计，探伤机操作人员延时开机后退至控制区外操作。

辐射工作人员和周围公众人员年受照剂量均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

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剂量限值和本项目管理

目标限值的要求。不得在公司内部、学校、医院、住宅楼等敏感

区域附近进行现场探伤。

（三）项目产生的废显（定）影夜和废胶片收集后交有危险

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，项目不建设危废暂存间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从事辐射活动的能力符合《放射性同位素与

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及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

全许可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射线装置安装、调试、使用时，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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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员操作。操作人员必须经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合

格后上岗，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，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档案。

同时按照《报告表》中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做好辐射安全防

护工作。

（五）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工作，发

现安全隐患的，应立即进行整改，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 月 31 日前

报送原发证机关，同时抄送当地生态环境部门。

（六）按规定申领“辐射安全许可证”，并报告当地生态环

境部门。取得“辐射安全许可证”后，该项目方可投入运行。

五、建设及运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和监测制度，设

置辐射环境安全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建立并落实辐射防护、环

境安全管理等规章制度，建立各项辐射安全管理档案，制定详细

的风险事故应急预案，确保发生事故时及时得到妥善处理。

六、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管理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中原分局负

责，郑州市危险废物和辐射监督管理中心做好督查工作。

八、本批复有效期为 5 年，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，其《报

告表》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2020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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